办理施工许可证(临时施工许可)须知
一、办理程序

1、建设工程必须在施工许可证（临时施工许可证）办妥后方可开工

2、建设工程立项后，建设单位须持项目立项批文到省招标办理报建，报建备案登记、领取相关表格。

3、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在建设厅设计办理）

4、建设单位按规定提供招标备案相关资料。

5、招标备案完备后，建设单位领取中标通知书。

6、建设单位办理报建规费交纳手续后，领取备案通知书。

7、建设单位持备案通知书到市规划部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8、单位办理质量、安全监督审查手续。

9、单位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二、须提供的资料

1、湖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报建登记、招标备案、施工许可申请书一式两份。（原件）

2、工程项目建设立项批文（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3、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联系单）（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5、施工中标通知。

6、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施工合同（省招标办办理备案）

7、施工图纸审查备案表及合格书（省建设厅设计处办理，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8、经备案的监理合同及监理中标通知书（省招标办办理备案，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

9、质量、安全监督申请表（省质监站办理）

10、施工安全申请表（省质监站办理）

11、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及三方协议书（省定额站，省劳动厅办理）

12、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核实表（省建设厅房产处办理）

13、资金保函及证明。

14、项目经理部人员证书，项目经理B证，安监员C证（复印件）

15、其他须提供的相关资料。

说明：1、临时施工许可证即由省建设厅发放的施工联系单，施工许可证与临时施工许可证的唯一区别是规划许可证与规划联系单，其他所须提交的资料与办理施工许可证所须资料一致。2、建设单位所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时，请在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此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